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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唐山市国资委批复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基本情况

2025年10月31日，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大股

东唐佛南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崔正南女士、汪大维先生及一致行动人王丹华女士与唐山工业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工控” )签订了《唐佛南先生、汪大维先生、崔正南女士、

王丹华女士与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

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 )，拟将其持有的公司股票合计 88,055,885�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1.1849%)转让给唐山工控（以下简称“第一次股份转让” ）。

同日，汪大维先生与唐山工控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拟将其所持117,411,228股公

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4.9136%）的表决权委托给唐山工控行使，委托期限自《股份

转让协议》当中约定的标的股份（即88,055,885股）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变

更登记至唐山工控名下之日起，至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以孰早为准）止：（1）根据《股

份转让协议》第11.2.1条转让方剩余股份处置安排中约定的限售解禁股对应的股份转让协

议生效的前一日；（2）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第11.2.2条，若乙方决定通过认购上市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份巩固控制权的，自前述股份认购协议生效的前一日；（3）2027年6月30日。

第一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后，唐山工控将直接持有本公司88,055,885股股份（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11.1849%）， 受托行使本公司117,411,228股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9136%）对应的表决权，合计持有本公司205,467,113股股份对应的表决权（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26.0985%）。 第一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若

第一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最终实施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化，公司

控股股东将变更为唐山工控，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

会。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

露的《关于大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5-048）， 以及公司于2025年11月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和《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已收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出具的 《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

查决定书》（反执二审查决定〔2025〕705号），主要审查意见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第三十条规定，经初步审查，现决定，对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

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案不实施进一步审查。 你公司从即日起可以实施集中。 该案涉

及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之外的其他事项， 依据相关法律办理”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2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收到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审查决定书〉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52）。

二、本次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唐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唐山工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协议受让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批复》（国资发产权〔2025〕

136号），批复主要内容如下：

“一、同意《关于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收购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之国

有股东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方案》，由唐山工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工控)分两

阶段协议受让唐佛南、汪大维、崔正南及王丹华等人持有的上市公司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共进股份，股票代码:SH603118)合计不超过148,124,297股(折合股比

不超过18.81478%)，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并取得其控股权。

二、同意唐山工控进行第一次股份收购，按照10.75元/股的交易价格，协议受让唐佛

南、 汪大维、 崔正南及王丹华等人分别持有的标的公司股份41,020,806股、39,137,075

股、3,949,002股及3,949,002股，合计88,055,885股(折合股比11.18488%)，并同时通过

汪大维将剩余117,411,228股(折合股比14.91360%)表决权委托给唐山工控行使，唐山工

控合计控制26.09847%的表决权，成为共进股份控股股东。

三、自2026年1月1日唐佛南、汪大维所持共进股份的股份限售期解除至2026年6月30

日期间，你集团要督促唐山工控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公告及相关协议约定要求，适时开展第

二次股份收购事宜，并报市国资委批准。若第二次股份收购事宜未能按期完成或不能完成，

你集团也应当将相关情况报市国资委批准。

四、 本次股份受让完成后， 界定唐山工控为共进股份的国有股东， 证券账户标注

“SS” ； 你集团要督导唐山工控将有关情况及时在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信息系统中填

报。

五、你集团要督导唐山工控正确行使上市公司股东权利，认真履行股东义务，严格按照

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和证券监管规定管理所持共进股份的股份。 ”

三、其他事项说明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第一次股份转让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协议转让合规确认意

见，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

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第一次股份转让及表决权委托能否最终实施存在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共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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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获得控股股东及关联方债务豁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近日，公司控股股东之一济南高新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高新

城建” ）出具《豁免函》，分别豁免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济南高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简

称“济高生物” ）、山东永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永安房地产” ）借款本息合计28,

015.72万元；关联方济南舜正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舜正投资” ）出具《豁免函》，分别豁免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济南高新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简称 “济高产发” ） 借款本息合计9,

746.76万元。 上述债务豁免金额合计37,762.48万元。

●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债务豁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6.1.4条和6.3.18条规定，本次债务豁免系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

支付对价、不附任何义务，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可以免于提交股东会

审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会

审议。

● 本次债务豁免金额将相应增加公司资本公积，有利于增厚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

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一、本次债务豁免概述

为满足经营需要，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高生物、永安房地产2024年向公司控股股东之

一高新城建申请借款合计26,300万元，借款利率5.9%/年，借款期限12个月。 该借款已全部

到账。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高生物、永安房地产2025年分别与高新城建签署《借款协议》，

将上述三笔合计26,300万元借款展期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12月17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控股股东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借款展期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济高

产发向关联方舜正投资分别申请借款金额合计10,000万元，借款利率5.9%/年，借款期限

12个月。该借款已实际到账9,532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31日披露的《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向关联方申请借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为支持公司发展，减轻公司债务压力，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近日，高新城建分别向

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济高生物、永安房地产出具《豁免函》，豁免公司、济高生物、永安房地产

借款本息合计28,015.72万元。 同时舜正投资分别向公司和全资子公司济高产发出具《豁

免函》，豁免公司、济高产发借款本息合计9,746.76万元。上述债务豁免金额合计37,762.48

万元。本次债务豁免为高新城建、舜正投资作出的单方面、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

更、不可撤销的豁免行为，豁免后高新城建、舜正投资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及全资子公

司就前述借款承担或履行任何还款义务。

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控股股东，舜正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的子公

司，本次公司获得债务豁免事项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6.1.4条和6.3.18条规定， 本次债务豁免系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

对价、不附任何义务，可以免于按照关联交易的方式审议和披露，可以免于提交股东会审

议。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高新城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069005571Q；法定代表人：朱前；注册资

本：20,000万元，其中济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

室持有其80%股权，济南齐鲁软件园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持有其20%股权；成立日期：2013年

5月24日；住所：济南市高新区舜华路2000号舜泰广场6号楼；经营范围：建筑工程项目的规

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市政基础设施项目的规划设计、投资建设、经营；土地规划、整理、

开发；项目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建筑材料、普通机械设备

的销售；物业管理及咨询服务。

高新城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45,122,989股， 占总股本的27.71%，为

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2024年12月31日， 高新城建总资产1,405,065.44万元， 净资产63,009.66万元；

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61,312.03万元，净利润-47,121.99万元。 （未经审计）

2.舜正投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100MA3PPWTH2J；法定代表人：王京武；注

册资本：1,000万元， 其中高新城建持有其60%股权， 济南高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其

40%股权；成立日期：2019年5月9日；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经十路7000号汉峪金

谷商务中心；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投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吸收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舜正投资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的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截至2024年12月31日，舜正投资总资产639,972万元，净资产203,373万元；2024年实

现营业收入45,125万元，净利润-8,581万元。 （未经审计）

三、《豁免函》主要内容

高新城建分别向公司、济高生物、永安房地产出具《豁免函》，舜正投资分别向公司及

济高产发出具《豁免函》，主要内容如下：

1．高新城建豁免公司债务本金140,000,000.00元以及截止2025年12月18日利息9,

255,726.03元，合计149,255,726.03元；高新城建豁免济高生物债务本金83,000,000.00

元以及截止2025年12月18日利息5,346,046.58元，合计88,346,046.58元；高新城建豁免

永安房地产债务本金40,000,000.00元以及截止2025年12月18日利息2,555,427.40元，合

计42,555,427.40元。

舜正投资豁免公司债务本金70,000,000.00元以及截止2025年12月18日利息1,425,

698.63元，合计71,425,698.63元；舜正投资豁免济高产发债务本金25,320,000.00元以及

截止2025年12月18日利息721,901.37元，合计26,041,901.37元。

2.本次豁免债务系高新城建、舜正投资作出的单方面、无偿的、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

变更、不可撤销的豁免行为。本豁免函一经作出，不可变更、解除、终止、撤销。本次债务豁免

后，高新城建、舜正投资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就上述借款承担或履行

任何还款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务豁免系公司控股股东及关联方为支持公司发展、减轻公司债务压力而作出的

单方面、不附带任何条件、不可变更、不可撤销的豁免行为，本次豁免后高新城建、舜正投资

将不会以任何方式要求公司承担或履行上述任何还款义务， 有利于公司优化资产负债结

构，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债务豁免金额将相应增加公司资本公积，有利于增厚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公司将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具体会计处理以会

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济南高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9日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双欣环保”“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发行

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5年 12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 （全文网络链接地址： 巨潮资讯网， 网址 www.

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

网，网址 www.zqrb.cn；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金融时

报，网址 www.financialnews.com.cn 和中国日报网，网址 www.

chinadaily.com.cn），供投资者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双欣环保

2、股票代码：001369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14,700.00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8,700.0000 万股，本次发行全

部为新股发行，不涉及老股东转让股份

二、风险提示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带来的股票交易风险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在

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其后

涨跌幅限制为 10%。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幅波动

的风险。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律法规和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

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

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二）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 6.85 元 / 股， 投资者应当关注主板股票

交易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

波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

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

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

（三）流通股数量较少的风险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 114,700.0000 万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20,102.9388 万股， 占本次发行后总股

本的比例为 17.53%。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

性不足的风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主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

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

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不仅

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

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

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

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

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

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五）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

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

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的净资产规模将有一

定幅度的增长，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

生效益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此公司短期内可能存在净资

产增幅大于净利润增幅的情形，从而导致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净

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出现一定程度下降的风险。

（七）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2023年）， 公司所属行业为化学原

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6）。截至 2025 年 12 月 16 日（T-3

日），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C26）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28.75 倍，请投资者决策

时参考。

截至 2025年 12月 16日（T-3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

近的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4

年

扣非前

EPS

（元

/

股）

2024

年

扣非后

EPS

（元

/

股）

T-3

日股票

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

扣非前

（

2024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倍）

-

扣非后

（

2024

年）

601216.SH

君正集团

0.3323 0.3049 4.75 14.30 15.58

002092.SZ

中泰化学

-0.3770 -0.4094 4.48 N.M. N.M.

600075.SH

新疆天业

0.0401 -0.0452 4.61 115.01 N.M.

600063.SH

皖维高新

0.1787 0.1561 5.88 32.91 37.66

平均值（剔除异常值后）

23.60 26.62

数据来源：Wind资讯。

注 1：市盈率计算如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2：2024年扣非前 /后 EPS=2024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T-3日总股本。

注 3：可比公司中亿利洁能已于 2024年退市，不再列示。

注 4：N.M.代表市盈率为负值。市盈率剔除〉100 或〈0 的异常

值。

本次发行价格 6.85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2024 年扣非前

后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16.19 倍，

低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同行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

盈率 28.75倍， 亦低于 A 股同行业上市公司 2024 年扣非前后

孰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平均静态市盈率 26.62 倍，

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

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1、发行人：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鄂托克旗蒙西高新技术工业园

3、联系人：安志敏

4、电话：0477-6431363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

1、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大厦 2

座 27层及 28层

3、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4、电话：010-89620560

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2月 29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誉帆科技”、“发行人”或“本公司”）发行的

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

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

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经济参考网，网址

ｗｗｗ．

ｊｊｃｋｂ．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供投资者

查阅。

所属网页二维码：巨潮资讯网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誉帆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００１３９６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１０

，

６９０．２４１６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２

，

６７３．００００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该市场

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

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

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

限于以下几种：

（一）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非理性炒作风险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２．２９

元

／

股， 投资者应当关注股票交易

可能触发的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情形，知悉严重异常波

动情形可能存在非理性炒作风险并导致停牌核查，审慎参与

相关股票交易。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

因素，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

作。

（二）涨跌幅限制放宽

股票竞价交易设置较宽的涨跌幅限制，首次公开发行并

在主板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５

个交易日不设涨跌幅限制，

其后涨跌幅限制为

１０％

。 公司股票上市初期存在交易价格大

幅波动的风险。 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应当认真阅读有关法

律法规和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

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盲目炒作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三）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

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

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

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

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

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

水平， 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

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

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

动性风险。

（四）流通股数较少的风险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或

１２

个

月，战略配售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本次发行后公司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数量为

２２

，

２０７

，

１４４

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约为

２０．７７％

。 公司上市初期

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五）公司发行市盈率与同行业平均水平存在差异的风险

根据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

２０２３

年），公司所属行业为“专业技

术服务业（

Ｍ７４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发布的“

Ｍ７４

专业技术服务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为

３５．３６

倍。

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主营业务与发行人相近

的上市公司的市盈率水平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前

ＥＰＳ

（元

／

股）

２０２４

年扣

非后

ＥＰＳ

（元

／

股）

Ｔ－４

日股

票收盘价

（元

／

股）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前（

２０２４

年）

对应的静态

市盈率

－

扣非

后（

２０２４

年）

６８８５０９．ＳＨ

正元地信

－０．２３ －０．２４ ４．７７ － －

３０００７５．ＳＺ

数字政通

－０．６４ －０．６８ １５．００ － －

８７２７０９．ＮＱ

巍特环境

０．９２ ０．８９ － － －

算术平均值

－ －

数据来源：

Ｗｉｎｄ

资讯，数据截至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注

１

：市盈率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２

：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

／

后

ＥＰＳ＝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母净利润

／

Ｔ－４

日总股本。

注

３

：可比公司正元地信、数字政通

２０２４

年扣非前后净利润均为负，不适

用于

２０２４

年市盈率指标。

注

４

：巍特环境申请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自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停牌，无成交数据，故剔除。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２．２９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４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９．７７

倍，低于中证指数

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Ｔ－４

日）发布的“专业技术服务业

（

Ｍ７４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３５．３６

倍，但仍存在未来

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发行人和联席主

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

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六）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风险

由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存在一定的建设期，产生效益需

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在上述期间内，股东回报仍主要通过

现有业务实现。 在公司股本及所有者权益因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而增加的情况下，公司的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等指标可能在短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

（七）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

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意识，强化价值

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三、联系方式

１

、发行人：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通协路

５５８

号

３

幢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朱军

联系人：马站岗

电话：

０２１－６２９０ ８５９９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

场（二期）北座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５

、

０７５５－２３８３５５１６

３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达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１１

号

１８

、

１９

楼全

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电话：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３

、

０２０－８５８０６０４４

上海誉帆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29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